
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5 學年度牙醫學系申請入學  
指定項目甄試注意事項通知單 

【請考生詳讀】 

恭喜台端通過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檢定篩選，敬請依下列說明參加第二階段筆試及面

試。 
＜務請準時報到及參加筆試、面試，除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外，遲到者視同棄權。本系不受理面

試時間調整。＞ 
＜第二階段通知及訊息將會公告於本校(系)網頁，不另行寄發資料。＞ 
 

♦ 筆試日期：115 年 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，預備鈴：13:55，考試時間：14:00-15:00，試場 
5 月 08 日（星期五）12 時起至本系網頁查詢。 

1. 試場因值上課期間故不開放實地查看。 

2. 筆試請攜帶國民身份證（或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居留證或護照或駕駛執照或全民

健康保險卡）正本查驗考生身分，並著便服應試。 
3. 筆試成績在前 50 名者，始得參加面試，面試名單將於 5 月 20 日(三)中午前公布於 
本系網頁。 

♦ 面試日期：115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 
♦ 報到時間：上午 07:50-08:00 
              下午 13:30-13:40 
♦ 報到地點：陽明交通大學(陽明校區)牙醫館 320 室 
♦ 本校地址：台北市 112 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 

 
♦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指定項目甄試內容：審查資料、筆試、面試。 

A. 筆試： 
考試範圍參考資料已於 115 年 3 月 2 日公告在本校牙醫學系網站首頁。 

B. 面試評分項目包括： 
在校綜合表現、對牙醫專業的了解與熱忱、未來專業發展潛能。 

C. 審查資料、筆試及面試分別計分。 
二、面試流程 

 

 

 

 

 

面試等待時間較長，請考生留意並耐心等候。 

三、附件：本校地圖請查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學系網頁的公告事項處下載。 

四、本校校區因停車位有限且於正常上課時間，如非必要請勿開車，敬請儘量利用大眾運輸

系統或計程車。 

五、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當日試場公告。 

六、考生若有任何問題，請於每日 9：00-11：00am 及 2：00-4：00pm 
電洽牙醫系李助教。TEL：02-2826-7000 ext. 65195 或 FAX：（02）2826-4053（並請附

回電電話） 

 

考生報到 

（牙醫館 320 室） 

面試結束後，請勿與尚未口試學生

交談，儘速由出口離開牙醫館 

 
面試 

（每位考生 8-10 分鐘） 

甄試等待室 


